
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黑龙江省气象应急保障预案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（行署），省政府各直属单位：

《黑龙江省气象应急保障预案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并做好衔接工作。

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年 3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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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气象应急保障预案

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

述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

害的综合防范能力，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的气象保障应急响应

机制，提高灾害防范、处置、保障能力，保障公共安全、生态环

境安全、粮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

对法》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《中国气象

局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和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

应急预案》《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

本预案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处置黑龙江省境内发生及境外发生，但可能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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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产生较大影响，需要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

突发公共事件。

2 组织机构与职责

2.1 组织体系

设立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，下设办公室（组成人员

和职能参见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）。办公室由观测组、预报

组、现场组、专家组、人工影响天气组和保障组组成。

2.2 职责

2.2.1 观测组

由气象观测人员组成。负责常规观测资料的观测和发送；必

要时增加加密观测资料的观测和采集。

2.2.2 预报服务组

由预报服务人员组成。负责适时组织与中央气象台和有关市

县气象局业务会商，做好跟踪预报、预测和预警工作，及时发布

服务产品；收集、整理各种气象资料，提供分析资料及天气预报

产品；根据服务需要，制作、提供气候背景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

分析材料；完成承担工作总结和技术总结。

2.2.3 现场组

由观测、预报、服务媒体、探测等技术人员组成。负责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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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及相关信息和灾情信息采集、传输上报工作；负责制作现场

应急服务产品，向现场指挥部提供实时服务；参加现场指挥部的

相关工作，并提供现场有关信息咨询服务；负责现场应急保障服

务工作总结。

2.2.4 人工影响天气组

由从事人影工作的相关人员组成。根据需要，制定人工影响

天气作业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进行相关技术

和工作总结。

2.2.5 专家组

由气象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。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，参

与突发性气象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2.2.6 保障组

由探测、通讯人员组成。负责现场探测、通信等设备的正常

运行和维护；负责应急响应期间的后勤和安全保障工作；承担应

急保障服务工作总结。

3 应急响应

3.1 预案启动

接到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各专项应急响应启动令后，黑龙江省

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需要决定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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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保障响应。

3.2 应急响应

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职能开展应急响应

工作，及时将观测及预报服务产品提供给应急启动单位。

3.3 应急响应的变更和终止

接到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各专项应急响应变更或终止令后，黑

龙江省气象应急保障响应随即进行变更或终止。

4 保障措施

4.1 经费保障

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和财政财务隶属关系，

省气象局及省直有关部门履行气象应急保障职能所需必要经费纳

入同级部门预算统筹保障。

4.2 技术储备与保障

4.2.1 建立省气象应急保障服务专家组

建立气象及相关学科的专家组，对突发气象次生灾害的趋势

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研究，气象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应用技

术研究；应急预案启动后，由专家组统一指导气象保障应急服务

处置技术工作；参与对应急处置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；

指导公众开展应急知识教育和应急技能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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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 建立气象应急保障服务技术支持系统

组织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开展科学研究，增加对气象次生灾

害、公共突发事件等气象应急技术储备。主要建立包括决策支持

系统、应急监测系统数据库、基础地理数据库、遥感影像数据库、

重大灾害综合数据库、气象次生灾害产品库在内的综合应急服务

系统。确保现场工作人员能够制作出符合需要的气象产品。

4.3 应急队伍

应急处置队伍由省气象局领导，业务管理、大气综合探测、

天气预报和服务、人工影响天气、气象通信网络、设备维护和保

障、后勤保障、宣传报道、事故发生地的市县级气象机构的有关

人员构成。应急队伍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。

4.4 应急系统装备

做好气象应急指挥车、大气综合探测设备、无线信息传输设

备、应急保障服务设备等设备的检查、维修、维护工作。

4.5 培训与演练

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积极组织开展气象灾

害应急保障工作培训，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模拟综合演练，提高各

单位协同处置和快速有效反应能力，形成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处置

气象应急保障事件工作机制。本预案至少每三年组织一次应急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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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。

5 奖励与责任追究

5.1 奖励

对参加气象应急保障服务和抢险救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

单位和个人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对因参与应急救援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的人员，按照有关

规定给予相应补助和抚恤。

5.2 责任追究

气象应急保障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由于失职渎职，导致应急保

障任务出现责任事故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6 预案管理

6.1 预案编制

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气象部门应牵头制订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

应急保障预案、并按照有关要求报相关部门备案。

6.2 预案修订与实施

预案实施后，按照《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

对预案定期评估，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

性，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。出现《黑龙江省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规定应修订预案内容情形的，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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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按管理办法进行修订。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黑龙江省气象应急保障预案的通知》（黑政办函〔2014〕47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